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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0 号

申请人：何志发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8 月 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翁源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冯俊雄，男，广东国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蓉蓉，女，广东国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盈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敦和路 116 号 704 房自编 705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徐锦文，男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欧文俊，男，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申请人何志发与被申请人广州市盈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关

于工伤待遇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何志发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蓉蓉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

理人欧文俊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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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2023 年

10 月 24 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504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

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72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

请人2023年3月16日至2023年8月15日停工留薪期工资36000

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9 月

21 日医疗费差额 21395.17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3月 16日至 2023 年 3月 30日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 1000 元；

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30

日住院护理费 2100 元；七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

3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出院护理费 10800 元；八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；九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14246 元；十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

伤残就业补助金 101552 元；十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

工伤医疗补助金 25388 元；十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营养费

3000 元；十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交通费 2000 元；十四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后期医疗费 313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自称 2023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

时受伤，却未第一时间告知工友，也未通知现场负责人，而是

选择在 11 时 25 分独自外出“就诊”（我单位无法确认，也不认

可其是前往医院就诊），与一般逻辑不符。从当天 11 时 02 分及

11 时 25 分的监控画面可见申请人身体状况并无异常，但广州

市黄埔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（以下简称为黄埔区人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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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广州市黄埔区政府却认为申请人受伤部位是左肘部，监控显

示未见异常合乎常理。我单位认为这是黄埔区人社局及黄埔区

政府的错误主观认定、偏袒申请人，违背了“以事实为依据”

的基本原则，而监控画面显示申请人身体状况无异常属于客观

事实。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，不足以证明其所受

伤害属于工伤。依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及《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交黄埔区

人社局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来证明所受伤害属于工伤，

而我单位已充分提供证据证明该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所依据的

证据不足以采信，该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错误。二、

若采信申请人所受伤害是工伤，我单位认为申请人的有关仲裁

请求金额计算有误或于法无据。关于医疗费差额，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患者费用清单》右上

角显示“入院时间 2023-03-20，出院时间：2023-03-30”，即

已包含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，而申请人提交的第 36 页第一张

票据显示“就诊日期：20230320”，申请人将其纳入计算属于重

复计算，申请人的证据第 37 页第二张票据同理。关于住院伙食

补助费，根据粤人社规〔2019〕20 号文件规定，广东省内从 2019

年 7 月 1 日起住院伙食补助费按 50 元/天的标准执行，故申请

人主张按 100 元/天计算于法无据，计算有误。关于住院护理费，

申请人提交的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患者费用清单》

及《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病人费用清单》下方均载明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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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内包含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，申请人另主张住院护理费 2100

元属于重复计算，于法无据。关于出院护理费，申请人该请求

于法无据，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或存在。关

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

业补助金，申请人的日工资标准为 240 元，2023 年 3 月 12 日

入职，3 月 16 日受伤后即停工未再上班，在受伤前 12 个月平

均月缴费工资不明的情况下，依据《劳动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

的工时制度，以每周工作 5.5 天即月工作 22 天计算为宜，即应

为 5280 元/月作为计算标准。关于营养费，根据《人体损伤致

残程度分级》第 4.4 规定，并参照粤高法【2018】39 号文件，

营养费应不超过 1000 元。关于交通费，申请人该请求于法无据，

也无证据证明，依据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三项，并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》第九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主张交通费于法无据，也未

提供正式票据予以证明。关于后期医疗费，该费用未实际发生，

也不存在发生的必然性。三、申请人自入职至受伤，在工地只

上班 5 天，《劳动法》及《劳动合同法》关于支付双倍工资惩罚

性规定，其立法本意是为了惩罚逃避劳动保障责任的用人单位，

而自 2023 年 3 月 16 日起至今，双方一直在协商所谓的“工伤”

事实，我单位曾多次就申请人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进行调查核

实，主观上并无不履行劳动保障责任的故意或过失，故申请人

要求我单位支付双倍工资责任不应得到支持。若认定我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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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责任，申请人的计算亦有误，应

以 5280 元/月为计算标准。再退一步，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之

规定，第一个月不在支付双倍工资范围内。四、我单位认为应

按 5280 元/月标准予以计算半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称包工头傅某某让其本人

到工地工作，傅某某自我介绍为包工头，项目的总承包方为广

州协安建筑工程，傅某某并没有介绍其他情况，由领班谭某某

安排其本人工作，其受伤前只知道总包公司，并不知悉被申请

人，只在工伤认定结果出具后才知道被申请人。另查，广州市

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作出编号为

〔2023〕300751 号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该书载明职工姓名

为本案申请人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本案被申请人，申请

人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在工程项目作业时受伤，先后前往中山

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、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

治疗，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申请人该次受

伤属于工伤；被申请人对前述工伤认定结果不服，申请了行政

复议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作出了《行

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埔行复〔2023〕466 号），维持上述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3〕300751 号）的认定结果。本委认

为，双方法律关系的成立，须有当事人的合意，此为法律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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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之根本要件，建立劳动关系这一双方法律行为亦不例外，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意是劳动关系建立的根本基础。本案中，

申请人自认其入职时、受伤前并不知悉被申请人的存在，由此

可以证明申请人从未有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即双

方劳动关系建立的根本基础缺失。其次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结合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险局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可以印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，被申请人只需承担申请人工伤保险

责任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并不存在劳

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双倍工资、经济补偿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劳动者可

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解除劳动合

同经济补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然而本

案由上论述可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故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解除劳

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

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问题。经查，广州市劳动能力鉴

定委员会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作出了《初次鉴定（确认）结论

书》（编号：〔2023〕179635 号），鉴定申请人的劳动功能障碍

等级为玖级，生活自理障碍等级为未达级，确认申请人的停工

留薪期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，申请人与被



- 7 -

申请人均表示其没有对前述鉴定结论不服申请复查或再次鉴

定。另查，双方确认申请人的日工资标准为 240 元。申请人主

张其在工地工作期间每天都上班，没有休息时间，按每月工时

30 天计算，其月平均工资为 7200 元，被申请人应按 7200 元/

月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。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没有向申请人

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，并主张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3〕

300751 号）认定事实错误，申请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，申请人

主张的月平均工资有误，其月平均工资应为 5280 元。本委认为，

其一，申请人的工伤情况已有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3〕

300751 号）及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埔行复〔2023〕466 号）

予以认定，在没有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推翻或更改前述认定结

果的情况下，申请人的工伤认定情况应以前述文书载明为准。

其二，按一般用工管理及日常生活常识、生理需求，申请人每

月应该及需要享有休息、休假的时间，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法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，故

此，本委酌定按申请人月休 4 天的工时制度予以计算申请人的

月平均工资，即申请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 7140 元[240 元

×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]。其三，被申请人未支付申请人停

工留薪期的工资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

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

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停工留薪期的工资 35700 元（7140 元×5

个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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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医疗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因工伤治疗产生了医

疗费共计 26395.17 元，傅某某为其支付了 5000 元，剩余部分

全由其本人支付。申请人举证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

院、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明细单、收费票据等拟证明

其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其中收费票据载明的总额为 26395.17 元。
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的医疗费用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。另查，

经广州市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照广东省工伤保险诊

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（以

下简称“三个目录”）予以核定，申请人上述产生的费用属于“三

个目录”范围的医疗费为 25688.6 元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广东

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治疗工伤所产生费用需

符合“三个目录”的才能从工伤保险基金支出。由此可以证明，

即使被申请人有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，申请人治疗工伤产生

的医疗费仍存在自费项目，需要自行承担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

请人全额承担其医疗费，缺乏法律依据。现经广州市海珠区社

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照“三个目录”予以核定，申请人属于

可报销范围的费用为 25688.6 元，是故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结合第三人为申请

人支付医疗费的情况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工伤医疗费差

额 20688.6 元（25688.6 元-5000 元）。

五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3

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、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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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分别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、南方医科大学

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，傅某某支付了伙食费 400 元，被申请

人应按 100 元/天支付其住院伙食补助费的差额。申请人举证了

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、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

的出院记录拟证明其住院治疗情况，该两份出院记录载明申请

人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的入院日期为2023年3月

16 日，出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20 日，住院天数为 4 天，申请

人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入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20

日，出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30 日。被申请人对前述证据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不确认，并称申请人主张的标准过高，

应按 50 元/天计算，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没有向申请人支付过

住院伙食补助费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举证的两份出院记录均由

第三方出具，而被申请人没有证据推翻或反驳当中载明之内容，

即现时无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，故本委采

信申请人举证的两份出院记录。现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支付住

院伙食补助费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

五十五条的规定，结合申请人已收到的伙食费，被申请人应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3月 16 日至 2023 年 3月 20 日及 2023 年 3月

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30 日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 300 元（50 元

/天×14 天-400 元）。

六、关于住院护理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在其住院期间被申

请人没有派人对其进行护理，应支付其住院期间的护理费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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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没有派人对申请人进行护理。本委认为，被

申请人没有派人对申请人进行护理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

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及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

30 日住院期间的护理费 1680 元（120 元/天×14 天）。

七、关于出院后护理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根据出院医嘱，

申请人出院后需要人员护理，故被申请人应支付其出院后的护

理费。申请人举证了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出具的《疾病

诊断证明书（出院）》拟证明其上述主张，该书出院意见处载明

“建议全休叁个月，住院及全休期间留陪护 1 人”的内容。被

申请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不确认，并称

申请人该请求无法律依据，且未有证据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举证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（出院）》由第三方

出具，而被申请人没有证据推翻或反驳当中载明之内容，即现

时无证据证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存疑，故本委采信申请人举证

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（出院）》。根据前述证明书载述，申请人

在出院全休期间确实需要一人进行陪护，现被申请人未举证证

明其单位已派人对申请人进行护理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出院后 2023 年

3 月 31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的护理费 10920 元（120 元/天×

91 天），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10800 元，属于对自

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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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

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问题。经查，2022 年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

工资为 12694 元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

险，其单位亦未向申请人支付工伤待遇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五十五条、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、

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由上可知，申请人的月平均工资低于

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（12694 元×60%=7616.4 元），

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

以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为标准支付申请人上述工

伤待遇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

68547.6 元（7616.4 元×9 个月）、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 15232.8

元（7616.4 元×2 个月）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0931.2 元

（7616.4 元×8 个月）。

九、关于劳动能力鉴定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支付了 390

元劳动能力鉴定费，并举证了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

子），该书载明收入项目名称为“劳动能力鉴定费-初次鉴定”，

金额为 390 元。被申请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，但表

示其单位不清楚由何方支付了劳动能力鉴定费。本委认为，申

请人举证有缴款书证明其已支付了劳动能力鉴定费，而被申请

人未有证据证明该费用系由案外第三人支付，故本委采纳申请

人之主张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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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。

十、关于交通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应支付其交通

费，但其并没有相关票据，申请人确认其一直在广州市就医，

并没有转院至外市治疗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劳动者享有交通、食宿费系仅限于经

批准转市外治疗和康复的情形。本案申请人自认其并没有转至

外市治疗，故申请人并不满足上述规定可获得交通费的条件，

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其交通费的请求，缺乏事实依据及法

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十一、关于营养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根据医嘱，其需加强

营养，被申请人应支付营养费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

人支付其营养费的请求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十二、关于后期医疗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根据医嘱，其需

进行后期治疗，故其根据医嘱估算了本案请求的后期医疗费，

该些费用尚未发生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申请人要求后期医疗费

没有实际发生，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基础。第二，当前我国法

律法规仅规定，工伤职工可领取的工伤待遇包含一次性伤残补

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，并没

有规定需另行支付工伤职工后期治疗费。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

助金的实质就是对工伤职工所受工伤可能发生伤情变化，需要

继续治疗而产生的治疗费用给予的一次性医疗补助，是后续治

疗费的替代性补偿，后续治疗费应包含在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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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内。本案申请人在治疗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，选择领取一次

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，系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，也是对自身后续

医疗费支出的一种风险承担。综上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后续治疗费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

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五条、第六十四

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停工留薪期的工资

35700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工伤医疗费差额 20688.6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及 2023 年 3 月 20

日至 2023 年 3 月 30 日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 300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及 2023 年 3 月 20

日至 2023 年 3 月 30 日住院期间的护理费 1680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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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3 年 3月 31 日至 2023 年 6月 29 日的护理费 10800 元；

六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68547.6 元；

七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 15232.8 元；

八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0931.2 元；

九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

十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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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一月十六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